
河北省科技创新券申请、使用流程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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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型中小企业（年营业收入

2000 万以下）。 

审核发放机构负责审核，创新

券申领后 90 天内必须使用。 

项目组提供服务结果证明、带

银行印章的付款证明、发票、

真实性承诺书电子版，学校上

传。合同备案后 180 天内创新

券必须申请兑付。 

企业上传合同协议，审核通过

后则视为企业创新券已使用。 

企业按 1:1 配套资金，企业资

金到位后，项目正式开始；项

目组按照合同约定完成任务。 

可签订“四技”合同，须在封

面和骑缝需加盖印章。 

资格审核 

注册 

 

创新券网上申请 

签订正式合同或协议 

系统审核并备案 

 

项目实施 

申请兑付 

 

备注 

审核发放机构负责审核。 

资金兑付到学校 

省科技厅负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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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次审核 

创新券发放机构审核。  

河北省科技投资中心负责。 

学校负责提供相关收据，河北

省科技投资中心负责兑付。 

企业提交合作意向或协议（企

业第一次申请不超 3 万元，一

个年度内不超 10 万元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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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注册网址 http://cxq.kjfw.org.cn；提供材料包括：1）、企业营业执照副本；2）、组织机构代码副本；3）、

法定代表人身份证；4）、近两年的财务班表（资产负债表、损益表）；5）、提供科技型中小企业认证编号；6）、

企业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。 

http://cxq.kjfw.org.cn；提供材料包括：1

